推进2025年“电动莆田”建设的实施意见
（二次征求意见稿）

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做好“碳达峰、碳中和”决策部署，根据福建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等十部门《关于印发全面推进“电动福建”建设的实施意见（2023-2025年）的通知》（闽工信规〔2023〕4号）精神，结合市委、市政府工作要求，现就推进“电动莆田”建设提出如下实施意见。
一、培育壮大新能源汽车产业链
支持新能源汽车企业做大做强，扩大规模，在省级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扶持项目的基础上，市级再给予等额配套补贴。鼓励产品创新研发，对新开发的新能源汽车车型，在省级新能源汽车新产品开发奖励基础上，市级再给予等额配套补贴。支持拓展国际市场，对有出口实绩的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开展产品认证进行扶持，支持比例不超过项目单位符合支持内容实际发生费用的50%，最高不超过25万元。
责任单位：市工信局、发改委、商务局、财政局，各县（区）人民政府（管委会）
二、深化新能源应用场景
巩固公交车和出租车电动化成果，在城市物流配送、环卫、工程建设、党政机关、国有企业等公共领域进一步推广使用新能源汽车，持续提升公共领域新能源汽车比重，引导带动私人购买使用新能源汽车。
（一）公务车。全市党政机关、事业单位、国有企业等新增和更新公务用车的，除实物保障岗位工作用车、处置突发事件应急用车、特种专业技术用车、执法用车等特殊情况外，鼓励采用新能源汽车，逐年提升公务车领域新能源汽车比重。
（二）其他公共领域用车。鼓励出租车、城市物流配送车、景区和港区用车、环卫车等公共领域用车新增和更新时采用新能源汽车，逐年提升新能源汽车在公共领域的比重。
（三）私人用车。鼓励整车企业开展“以旧换新”等模式，促进私人用户购买新能源汽车；鼓励属地政府出台支持私人用户购买新能源汽车的激励政策。
责任单位：市工信局、交通运输局、生态环境局、机关事务保障中心、财政局、国资委、住建局、城市管理局、公安局、文旅局、市场监管局、邮政管理局，各县（区）人民政府（管委会）按职责分工落实
三、推进充电设施建设
（一）完善充（换）电网络布局
支持新能源汽车、电动船舶充（换）电设施、智能路侧设施和功能性平台建设。完善充（换）电网络设施建设规划，优化经营性充（换）电网络布局。推广集中式“光储充检”一体化示范站，在省级补助基础上，再给予等额配套补助。推广智能有序、慢充为主、应急快充为辅的居民区电充服务模式，鼓励采用具备有序充电功能的智能化充电桩。
（二）落实充电基础设施配建要求
落实公共停车场和新建住宅充电基础设施配建要求，相关职能部门应在新建住宅项目规划报批、竣工验收环节依法督促、检查、监督，电网企业应配合开展配建及接电情况核验。鼓励采用“统建统营”等方式加快推进有条件的老旧小区充电设施建设。结合老旧小区、街区片区改造等工作，在设计及改造实施环节充分预留充电设施供电管沟，满足充电设施快速接电要求。对符合消防安全、电力容量等充电设施建设条件的，物业服务企业或其他管理人等应积极配合做好充电设施建设工作。
责任单位：市工信局、发改委、住建局、城市管理局、自然资源局、财政局，国网莆田供电公司，各县（区）人民政府（管委会）按职责分工负责
四、优化新能源汽车使用环境
对统一外观颜色、标识编号的新能源邮（快）件末端揽投车辆，在不影响道路通行的情况下，允许在城市非主干道上短时停靠。在新、旧住宅小区规划建设和改造时，调增邮政快递新能源车辆临时停车位。
责任单位：市公安局、交通运输局、邮政管理局、住建局、自然资源局，各县（区）政府（管委会）按职责分工落实
五、支持新能源汽车微出行服务
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在本市开展新能源汽车电动微出行服务，解决乡镇群众出行难、出行贵、出行安全保障不足等问题。自2025年1月1日起，企业采购新能源车辆数量超过300台（含），车辆取得本市出租车或网约车运营资质，且实际使用新能源汽车开展运营。车辆上牌运营后，每台车补贴1万元；运营里程达到10万公里后，每台车再补贴1万元。本项共补贴500辆车。
责任单位：市工信局、财政局
六、保障措施
（一）强化组织保障
进一步发挥市级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和产业发展联席会议制度作用，统筹协调推动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和产业发展，深化“电动莆田”建设。
（二）加大资金支持
安排“电动莆田”建设专项资金，不同类别及省市补助政策可叠加。
（三）加强责任落实
[bookmark: _GoBack]市直有关单位要根据自身职能认真抓好落实，并加强部门协同，形成工作合力。各县（区）政府（管委会）要落实属地主体责任，结合当地实际，研究制定贯彻落实意见，确保各项任务落实到位。
同一企业可叠加享受本政策所列各项扶持措施。本政策中措施条款可与省市其他政策叠加执行。本政策自2025年1月1日起执行，有效期至2025年12月31日。本政策由市工信局、市财政局、市发改委、市商务局、市交通局、市国资委负责解释。

